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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音华高精铝板带产品项目一期建设工程电解铝烟气超低排放工程，拟建于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华工业园区内，该项目位于一期电解铝厂房之间的预留的烟气净化设施区域，占地面积为3320平方米。工程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净化工艺对一期工程电解铝车间烟气进行深度处理后，设计电解烟气出口SO2浓度小于35mg/Nm3，粉尘浓度小于5mg/Nm3，HF浓度小于0.3mg/Nm3。项目总投资为9523.4314万元，全部为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100%。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名录》（2019年本）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工程实施后污染物排放符合《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及“西乌珠穆沁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要求。本工程改造完成后可实现二氧化硫减排547.215t/a,颗粒物减排12.513t/a,氟化物减排27.614t/a。在认真落实环评单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项目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各项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做到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须申领排污许可证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2、改造后的电解槽烟气要满足《铝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5—2010）修改清单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SO2100mg/m3，颗粒物10 mg/m3，氟化物3mg/m3）。
3、施工期废水暂存后运至白音华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冲洗废水经处理后，用于场地抑尘，不得外排。运营期脱硫废水处理后要全部回用于生产；生活污水经处理后，用于绿化降尘。

4、加强噪声源管理，尽量采用低噪声设备，各噪声源应采取必要的减噪措施。施工期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运营期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5、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拉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建筑垃圾堆放场；生活垃圾统一收集，清运。运营期产生的石膏全部综合利用。新建石膏库要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的II类场要求建设。脱硫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结晶盐，经有资质的单位鉴别重金属含量后，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进行无害化处理。
6、请建设单位在环评文件得到批复后15日内，将《报告表》送达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我局委托锡盟生态环境局西乌珠穆沁旗分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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